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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 

開會地點：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 111 號 R 樓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份為 9,158,218 股(含電子投票 58,712

股)佔本公司應出席股份總數 13,011,451 股之 70.39% 

出席董事：林國泰  

出席獨立董事暨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致成 

列席人員： 總經理林佑翔、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弘斌會計師 

主席：董事長 林國泰                              記錄：張正析 

一、 宣佈開會：股東及代表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一三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請詳見附件。 

 

第二案 

案  由：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詳見附件。 

 

第三案 

案  由：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民國 112 年度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案，業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准

申報生效，本公司健全營運計畫按季提報董事會控管，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況，請

詳見附件。 

 

第四案 
案  由：董事酬金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一、本公司董事之酬金係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六條規定，本公司董事之報酬，不論公

司營業盈虧，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

通常水準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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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章程中亦明訂不高於年度獲利之 5%作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董事酬勞。 

三、因本公司 113 年度仍處於待彌補虧損狀態，故未發放董事及員工酬勞，董事僅

支領兼任員工薪資及獎金。董事之個別酬金細目如下， 

 

董事(含獨立董事)之酬金： 

單位：仟元 

職稱 姓名 

董事酬金 
A、B、 C 及 D 等

四項總額及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E
、F 及 G 等七項

總額及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領取來自子

公司以外轉

投資事業或

母公司酬金

報酬(A) 
退職退休

金(B) 
董事酬勞

(C) 
業務執行

費用(D) 
薪資、獎金及

特支費等(E) 
退職退休金 

(F) 
員工酬勞(G)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現金紅

利金額 
股票紅

利金額 
現金紅

利金額 
股票紅

利金額 

董事長 

(註 2) 
楊南平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824 4,824 91 91 0 0 0 0 

4,915 

830.24

% 

4,915 

830.24

% 

0 

董事 

(註 3) 

珩鹿資本 

(股)公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表人： 

林國泰 
180 180 0 0 0 0 0 0 

180 

30.41% 

180 

30.4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董事 

珩鹿資本 

(股)公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表人： 

謝有順 
180 180 0 0 0 0 0 0 

180 

30.41% 

180 

30.4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董事 

珩鹿資本 

(股)公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表人： 

陳怡伶 
180 180 0 0 0 0 0 0 

180 

30.41% 

180 

30.4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獨立董事 陳致成 540 540 0 0 0 0 0 0 
540 

91.22% 

540 

91.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獨立董事 郭谷彰 540 540 0 0 0 0 0 0 
540 

91.22% 

540 

91.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獨立董事 林群貿 540 540 0 0 0 0 0 0 
540 

91.22% 

540 

91.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請敘明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十六條規定，本公司董事之報酬，不論公司營

業盈虧，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 

2. 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公司董事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0 元 

註 1：113 年度實際給付退職退休金金額為 0元，屬退職退休金費用化之提撥數為 91 仟元。 

註 2：董事長楊南平於 114 年 4月 10 日解任本公司董事長。 

註 3：董事林國泰於 114 年 4月 14 日就任本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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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三年度決算表冊中之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弘斌

會計師及徐榮煌會計師查核完峻，依規定送請審計委員會決議通過後，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並出具書面審查報告在案。 

二、檢附一一三年度財務決算表冊，請詳見附件。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158,218 權(含電子投票

58,712 權)，贊成權數 8,974,469 權(含電子投票 52,963 權)，占表決時之總表決

權數 97.99%，反對權數 2,506 權(含電子投票 2,506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權

數 181,243 權(含電子投票 3,243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年度決算虧損為(32,836,712)元，擬不分配股利。 

二、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案，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由董事會編造並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審計委員會查核後，提請股東會承認，虧損撥補表如下。 

三、謹提請  承認。 

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一一三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 額 備註 

期初待彌補虧損 

加(減)：減資彌補虧損 

113 年度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 

113 年度稅後淨利 

待彌補虧損 

加：虧損彌補 

-資本公積-發行溢價 

-資本公積-認列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數 

期末待彌補虧損 

$  ( 35,785,949) 

 

1,583,070 

 591,656 

(    33,611,223) 

  

769,230 

5,281 

$  (  32,836,712)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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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158,218 權(含電子投票

58,712 權)，贊成權數 8,974,260 權(含電子投票 52,963 權)，占表決時之總表決

權數 97.99%，反對權數 2,715 權(含電子投票 2,715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權

數 181,243 權(含電子投票 3,243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乙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年 11 月 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令規定

，本公司擬修訂「公司章程」，其修訂內容對照表，請詳見附件。 

二、謹提請  核議。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158,218 權(含電子投票

58,712 權)，贊成權數 8,974,469 權(含電子投票 52,963 權)，占表決時之總表決

權數 97.99%，反對權數 2,506 權(含電子投票 2,506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權

數 181,243 權(含電子投票 3,243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董事全面改選乙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原任期為民國 111 年 06 月 15 日至 114 年 06 月 14 日止，為配

合營運計劃，依公司法第一九九條之一規定擬全面改選董事七人(含獨立董事

四人)，新選任之董事任期三年，得連選及連任，自民國 114 年 06 月 17 日至

117 年 06 月 16 日止，於本次股東常會會議結束後立即生效就任，現任董事於

新任董事選任後解任。 

二、本次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三、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民國 114 年 05 月 02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茲將相關

資料載明如下： 

序

號 

提名

類別 

戶號 法人

名稱 

被提名

人姓名 

持有

股數 

主要學歷及經歷 

1 董事 

277200 

珩鹿

資本

(股)

公司 

林國泰 

900 

1.陸軍後勤學校 

2.泰偉開發顧問（股）公司董事 

2 董事 陳怡伶 
1.朝陽科技大學企管 EMBA 

2.凱基人壽保險(股)公司資深協理 

3 董事 謝有順 
1.台北商專會計統計科 

2.鵬澤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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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獨立

董事 
- - 陳致成 0 

1.中興大學管理學院企管所 

2.匯理怡和資本（股）公司董事長 

3.盛康資本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5 
獨立

董事 - - 林群貿 0 

1.逢甲大學金融博士 

2.大自然交易平台（股）公司董事長 

3.大城地產（股）公司獨立董事 

4.桓鼎 KY 公司獨立董事 

6 
獨立

董事 - - 郭谷彰 0 
1.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2.鏈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7 
獨立

董事 - - 陳國坤 0 

1.中華工學院土木工程系 

2.承毅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3.承毅心創有限公司負責人 

四、本次董事選舉辦法，請詳附件。 

五、謹提請  核議。 
選舉結果： 

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當選名單 

身分別 當選人姓名 當選權數 

法人董事代表

人 
林國泰 

9,007,058 權 

（含電子投票 2,328 權） 

法人董事代表

人 
陳怡伶 

8,911,150 權 

（含電子投票 2,816 權） 

法人董事代表

人 
謝有順 

8,911,150 權 

（含電子投票 2,816 權） 

獨立董事 郭谷彰 
8,910,948 權 

（含電子投票 6,276 權） 

獨立董事 陳致成 
8,910,725 權 

（含電子投票 2,391 權） 

獨立董事 林群貿 
8,910,662 權 

（含電子投票 2,328 權） 

獨立董事 陳國坤 
8,910,619 權 

（含電子投票 2,815 權） 

 

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乙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爰依法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一一四年

股東常會選任之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本公司選任之董事解除競業禁止限制名單請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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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姓名/名稱 擔任其他公司之重要職務 該公司主要營業內容 

法人董事 
珩鹿資本

(股)公司 
- 投資顧問 

法人董事

代表人 
林國泰 泰偉開發顧問（股）公司董事 

投資飯店及娛樂相關

事業 

法人董事

代表人 
謝有順 鵬澤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五金工具製造 

法人董事

代表人 
陳怡伶 凱基人壽保險(股)公司資深協理 壽險業務 

獨立董事 陳致成 匯理怡和資本（股）公司董事長 投資顧問 

獨立董事 林群貿 大自然交易平台（股）公司董事長 工商顧問服務 

獨立董事 郭谷彰 鏈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資訊軟體服務 

獨立董事 陳國坤 承毅心創有限公司負責人 行銷企劃 

四、謹提請  核議。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158,218 權(含電子投票

58,712 權)，贊成權數 8,974,490 權(含電子投票 52,984 權)，占表決時之總表決

權數 97.99%，反對權數 2,665 權(含電子投票 2,665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權

數 181,063 權(含電子投票 3,063 權)，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當日上午九時二十六分)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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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ㄧ一三年度營業結果 

隨著全球市場環境的不斷變化，本公司在過去一年中堅持創新與轉型的步伐，成功

鞏固了在網路產業的地位。本年度，我們以強大的影像處理能力、跨平台開發技術和多

元化遊戲機台開發為基礎，不僅擴大了產品範圍，也加強了市場競爭力。 

在淡出真人視訊的同時，我們充分利用專業機台開發能力，成功推出多款網路視訊

遊戲，並獲得國際認證，證明了我們在提供公正、快速、穩定且成本更低的網路遊戲方

面的專業。此外，我們也成功進軍東南亞、積極拓展歐洲及美洲網路各國市場，通過合

法網路遊戲平台的合作推廣，提升品牌的國際知名度。 

針對視頻彩票(Video Lottery Terminal)遊戲及系統，考量未來市場發展有限，我

們決定於 2024 年停止相關開發工作，並將重心完全轉移到網路市場遊戲的開發上。這

一策略調整將使我們能夠更專注於高增長潛力的領域。 

在創新服務方面，我們自主研發的「叫叫我」便民服務，為醫療場所和餐廳提供了

一個高效、便捷的叫號系統。運用大數據分析，掌握流量，為未來提供更多發展可能性

，並且通過減少現場排隊，有助於環保與節能，響應了 ESG（環境、社會與治理）的發

展趨勢。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繼續深化與全球性公司的策略聯盟，透過產品相互授權及合作

，豐富產品線，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我們也將持續整合資源，優化內部運營機制，

並不斷研究與開發新產品，以提高品牌忠誠度，積極開拓新的合作通路及市場，力求在

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中保持領先地位，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一一三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116,879 仟元較 112 年度合併營業收

入增加 31.93﹪，主因係本年度接獲澳門客戶機台訂單於 113Q3 出貨，因此使其營收及

毛利呈現小幅增加情形。 

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百分比(%) 

營業收入 116,879 88,594 28,285 31.93% 

營業毛利 99,024 79,345 19,679 24.80%  

稅後純益(淨損) 587 (10,412) 10,999  105.64%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未對外公告申報各項預算編列情形，故此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 

ㄧ一三年度合併營業收入：116,879 仟元 

合併營業利益：4,230 仟元 

合併稅前淨利：191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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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本公司 113 年度合併財務狀況，合併營業收入較 112 年度增加，係因本年

度接獲澳門客戶機台訂單於 113Q3 出貨，所以 113 年營業收入增加 28,285 仟元，

並且人事精簡計畫進行順利，相關營業費用相對減少，故 113 年營業毛利較 112 年

度增加所致。 

2.獲利能力： 

項     目 113 年度 

資產報酬率 2.19% 

股東權益報酬率 0.54% 

稅前淨損佔實收資本比率 0.14% 

純益率 0.50% 

每股盈餘(元) 0.05 

 (四)研究發展狀況： 

針對博弈產業與自媒體市場的發展趨勢，決定利用我們在自主機台開發及國際認

證上的優勢，來開發更符合網路博弈業界需求的遊戲。改變傳統真人視訊的做法，轉

向技術創新和產品多元化，以提升遊戲的互動性和娛樂性。同時，「叫叫我」服務的

推出，不僅優化了用戶體驗，也為商家提供了一個強大的數據分析工具，幫助他們精

準定位市場和顧客需求。這一系列策略的調整和創新，是我們回應市場變化和自媒體

發展的成果，為公司在博弈產業和自媒體市場的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ㄧ一四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持續現階段網路系統與各類型遊戲開發與合作，將以往販售業務為主的行銷導向

，逐漸轉型為合作及利益共享的模式，並持續精進遊戲新技術研發能力，運用及結合

軟硬體開發能力，創造更具互動性、高效率、公正性及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成為網路

博弈遊戲供應商領先品牌。另提供客制化設計專業服務，建立競爭優勢。另投入研發

官方 Line 上推出「叫叫我」便民服務，除響應了 ESG 外，更經由「叫叫我」創造網路

流量，進而達到更多元的發展，跟上流量致富時代。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營業收入項目主要係提供遊戲設計、遊戲授權使用之收益及直播視訊產生

勞務服務收入等，因本公司未出具財務預測，故無銷售量之統計值。 

(三)重要產銷政策： 

積極投入各類市場相關新產品創新研發，利用具市場差異化產品之優勢，爭取與

更多平台商合作，並加強現有代理商管理，結合代理商之通路推廣與行銷資源，擴大

運用同業合作或異業結盟的雙贏模式，以資源互換降低投資成本並獲取最高效益，擴

大市場規模。 

並藉由合作及產品相互授權，進一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除了保持順暢的國際業

務通路外，密切觀察新興遊戲發展方向，以及產業趨勢。唯有不斷進步，才能製作出

符合各個不同市場需求的遊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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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隨著科技發展的腳步，遊戲的應用技術也日益更新，特殊領域如線上博弈平台更是

不斷革新。本公司致力於博弈線上遊戲開發已獲顯著成果，將繼續以實力堅強而完整的

研發團隊作為後盾，持續提升研發技術，結合敏銳且經驗豐富的行銷及客服陣容，以市

場需求及發展趨勢為導向，擴充服務範圍及產品種類，成為國際性全方位的專業廠商。

針對我們自主研發的「叫叫我」智慧叫號系統，我們設定了明確的發展藍圖，以服務範

圍擴展、服務升級與整合作為主要方向。我們的目標是觸及更廣泛的用戶基礎，從而開

拓更多異業合作的機會。通過這些合作，我們不僅期望能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同時也

尋求增加多元的收入來源，以支持和加速我們的發展目標。旨在通過合作提供創新的服

務和解決方案，為用戶創造更大的價值。這不僅將豐富我們的服務內容，也將開啟新的

收入渠道，為「叫叫我」的持續成長和擴張奠定堅實的基礎。 

另外，本公司在金門綜合工商區的土地，本公司將不排除租賃、賣斷、合作等模式

，積極探詢合作機會，選擇條件最優者合作之。為配合調整計畫內容，已申請變更延長

開發期程，並於 111 年 11 月已召開公開展覽說明會，其工商綜合區都市計畫已進行送件

，預計 114 年完成都市設計審議及取得建築執照為未來公司發展另一重要業務。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環境之影響 

不論是一般網路遊戲市場，或是國際線上博弈市場，各國均訂有相關產業法規，明

確的法規提供了產品研發可依循的規範，而法規修改時雖恐造成市場暫時性衰退，但新

需求與商機也隨之湧現。因此我們積極建立國際合作關係，密切與代理商、經銷商配合

，隨時掌握最新法規訊息以及時調整步伐。 

由於世界各地的法規皆不相同，除了在設計遊戲時會多方面參考市場上的相關資訊

之外，還會針對每個單一地區的市場特性、法規限制與客戶的要求，進行完整的客製化

服務以及代工服務（Localization、OEM、ODM），讓所有的客戶都能夠有最適合當地市

場遊戲特性與規格且最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數位遊戲產品。 

技術的快速進步是線上賭博行業的主要驅動力。行動遊戲平台、先進的遊戲軟體和

改進的安全措施等創新顯著增強了用戶體驗。虛擬實境（VR）和擴增實境（AR）技術

的融合正在創造身臨其境的互動遊戲體驗，吸引了更廣泛的受眾。此外，區塊鏈技術和

加密貨幣的採用使交易的安全性和透明度達到了新的水平，進一步增強了消費者對線上

賭博平台的信心。這種技術進步不僅使線上賭博變得更容易獲得，而且更具吸引力，從

而促進了該行業的發展。 

泰偉電子在此競爭環伺的產業中，除了掌握市場變化趨勢，也積極逆勢操作，可望憑藉最佳

的創意、最好的技術、最高的品質、最嚴謹的製作、最有效的生產管理及成本控制搶佔市場

，並投入創新市場的「叫叫我」智慧叫號系統服務，以良好的公司體質因應外部競爭環境之

改變。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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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決議之本公司一一三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合

併財務報表，嗣經董事會委任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

告。 

另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

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獨立董事：陳致成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三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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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第 4 季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說明 

本公司於 112 年 11 月 2 日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減少資本額新台幣 303,600,510 元以

彌補累積虧損，業經呈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民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證櫃監

字第 1120011875 號函核准在案，並經新北市政府 112 年 12 月 12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128090259 號函核准變更登記；本公司減資換發股票作業計劃，業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112 年 12 月 29 日證櫃監字第 1120012624 號函核備在案。銷除已發行股份

30,360,051 股，減資比率 70%，減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30,114,510 元。業經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12 年 12 月 29 日證櫃監字第 1120012624 號函核備在案。本次減

資彌補虧損後，將可改善本公司之財務結構。 

茲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12 年 11 月 30 日證櫃監字第 1120011857 號

函辦理，將健全營運計畫實際執行情形按季提報董事會控管，迄今之健全營運計畫辦理情形

及執行成效如下：  

 

 

 

 

 

 

達成率差異說明如下： 

1. 113 年營業收入較預估數大幅增加，主係 113 年 1 月認列出售摩洛哥系統 13,472 仟元，以致

勞務收入較預估數增加約 2,158 仟元，及 113 年第三季因增加 LT-GAME 的機台和零組件銷

售，使銷貨收入較預估數增加約 22,261 仟元，故 113 年度總營業收入達成率為 126%。 

2. 113 年度實際銷貨成本較預估數大幅增加約 10,412 仟元，係因銷售 LT-GAME 的 102 台

Horse Racing Terminal 機台及其零組件所致；113 年度實際勞務成本較預估數大幅減少，主

係自 112 年 12 月份起部門調整將攝影棚主管轉調至業務部加上人力精簡政策使得勞務成本

較預估數減少約 2,993 仟元。113 年度營業收入較預估數增加 24,119 仟元，營業成本也較預

估數增加 7,419 仟元，以致營業毛利較預估數增加約 16,700 仟元，故 113 年度營業毛利達成

率為 120%。 

3. 113 年度折舊及攤提費用因預計購買之攝影棚直播研發設備在營運成本考量下暫緩執行，故

實際數較預估數減少約 6,621 仟元；在營運資源有效利用下相關人事支出、水電郵電費、雜

費等較預估數減少約 3,400 仟元；租金支出因台中辦公室到期不續租故較預估數減少 960 仟

元；預期信用減損損失較預估數減少 1,002 仟元；營業外收入及支出較預估數增加約 11,401

仟元，其中包含處分子公司之投資收益及外幣兌換利益 8,331 仟元，稅前淨利較預估數增加

約 40,549 仟元，故稅前淨利達成率為約 200%。 

綜上所述，本期稅前淨利遠高於預期，本公司目前除了積極推廣視訊直播遊戲及開發新

業務，也持續接獲 LT-GAME 訂單，期許未來能創造更多的收益以維護股東權益。 

本次減資

113年度

預估數

營業收入                 116,879                      92,760 126%

營業毛利                  99,024                      82,324 120%

稅前淨利                       191 (40,358) 200%

達成率
113年度

實際數
項目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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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十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

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另提撥不

低於百分之一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

或分派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

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

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

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

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

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

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第二十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

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

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

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

，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

五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

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配合

法令

修訂

相關

條文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七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年二月十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自股東會議通過後生效施行。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七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年二月十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自股東會議通過後生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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